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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垃圾分类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生活垃

圾分类工作的通知》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的具体安排，依据《广东省

城乡生活垃圾处理条例》《广东省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实施方案》等有关规

定，持续深入推进我省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进一步构建简便易行的分

类投放体系和科学合理的分类收集体系，指导我省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投放

与收集设施设置，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组织编制了《广东省城市生活

垃圾分类投放与收集设施设置指引》。

本指引包括了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和分类收集站的设置指引，适

用于我省城市范围内产生生活垃圾的各类场所。

本指引主要内容包括：第一章 总则；第二章 分类投放点设置指引；

第三章 分类收集站设置指引；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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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1.1 编制目的

为进一步构建简便易行的分类投放体系和科学合理的分类收集

体系，指导我省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投放与收集设施设置，制定本指引。

1.2 适用范围

本指引包括了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和分类收集站的设置指

引，适用于我省城市范围内产生生活垃圾的各类场所。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和分类收集站的设置除可参照本指引

外，尚应符合国家、地方现行有关标准规范的要求。

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政策对垃圾分类工作另有最新规定的，

从其规定。

1.3 编制依据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

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7〕26号）

（2）《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

面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建城〔2019〕56号）

（3）《国家发展改革委 生态环境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

理的意见》（发改环资〔2020〕80号）

（4）《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广东省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实施方案>的通知》（粤办发〔2019〕43号）

（5）《广东省城乡生活垃圾处理条例》

（6）《生活垃圾分类标志》（GB/T 19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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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规划标准》（GB/T 50337）

（8）《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CJJ 27）

（9）《生活垃圾收集站建设标准》（CJJ 154） 

（10）《生活垃圾收集站技术规程》（CJJ 179）

（11）《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及其评价标准》（CJJ/T 102）

（12）《广东省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指引（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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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分类投放点设置指引

2.1 基本指引

（1）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设置密度、点位和收集容器配置数量、

规格，应根据区域内各类垃圾产生量、收运频次和作业时间，因地制

宜、科学合理设置。

（2）分类投放点设置应充分考虑用户生活习惯，应便于分类投

放与分类收集。分类管理责任人应同步公示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的位

置分布及投放时间等信息。

（3）分类投放点的设置应符合安全与卫生要求，严禁阻塞安全

（消防）通道。

（4）分类投放点应根据各类垃圾产生量等实际需求，配置单类

或多类分类收集容器。收集容器应符合现行标准《塑料垃圾桶通用技

术条件》（CJ/T 280）等要求。

（5）分类投放点应有统一、规范、清晰的标志，应设置分类投

放指引牌，引导投放人投放。

（6）分类投放点的设置应做到环境友好。地面应硬化处理，做

到干净整洁、无存留垃圾和污水，不产生二次污染。垃圾分类收集容

器应摆放整齐、外观整洁、分类标志清晰可见，密闭后应能防止水分

和气体外溢，如有破损应及时维修或更换。

（7）有条件的地区可采用信息化、智能化技术提高生活垃圾分

类投放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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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居民区

（1）居民区分类投放点服务半径不宜超过 70米。

居民区宜每 150~200户或每单元设置一处分类投放点。

（2）分类投放点宜设置在方便投放的步道旁，可设置港湾式垃

圾分类投放点，严禁阻塞安全（消防）通道。

（3）各分类投放点应配置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其他

垃圾收集容器的数量和容积宜适当增加。

一个居民区应至少设置一处有害垃圾投放点，大型居民区可根据

需要设置多处有害垃圾投放点。

一个居民区应至少设置一处可回收物投放点，大型居民区可根据

需要设置多处可回收物投放点。可根据回收体系建设等情况对可回收

物细化分类。

（4）采用定时定点分类投放方式的居民区，应设置误时分类投

放点，供未能在规定时间投放垃圾的居民投放。

（5）分类投放点的设置应避免暴晒雨淋，露天设置的分类投放

点应配置雨棚等设施。

（6）有条件的居民区，分类投放点可根据实际需要配套洗手、

照明、视频监控等设施。

2.3 办公区

（1）办公区分类投放点设置密度、点位和收集容器配置数量、

规格，应结合办公面积和服务人数等实际情况确定。每层楼至少设置

一处分类投放点。

（2）办公区分类投放点的设置原则上不应影响办公环境，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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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放点宜靠近茶水间或洗手间，通风条件良好。

（3）办公室、会议室、洗手间应配置其他垃圾收集容器。

茶水间应配置具有茶水过滤功能的厨余垃圾收集容器和其他垃

圾收集容器。

办公区内有用餐情况的，应根据实际情况设置厨余垃圾投放点。

每层办公楼应至少设置一处可回收物投放点，可回收物产生量较

多的区域应增设可回收物收集容器。

（4）分类管理责任人应根据实际情况考虑有害垃圾投放点的设

置，应每个单位或每栋楼设置一处有害垃圾投放点。

2.4 公共场所

2.4.1 市政道路、人行过街通道

（1）主干道路、人流量较大的支路或路段可每 100~200米设置

一处分类投放点；次支道路及有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的快速路可每

200~400 米设置一处分类投放点；商业街、风貌街等繁华区可每

50~100米设置一处分类投放点。

（2）市政道路、人行过街通道分类投放点应配置可回收物和其

他垃圾收集容器。

（3）各城市可因地制宜减少市政道路、人行过街通道垃圾投放

点的设置数量。

2.4.2 交通服务网点

（1）交通服务网点应在月（站）台、旅客等候区、停车区及主

要通道设置分类投放点，分类投放点应配置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收集

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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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通服务网点应在洗手间设置分类投放点，分类投放点应

配置其他垃圾收集容器。

（3）茶水间应配置具有茶水过滤功能的厨余垃圾收集容器和其

他垃圾收集容器。

（4）交通服务网点内提供餐饮服务的场所，其分类投放点的设

置参照餐饮机构分类投放点设置执行。

2.4.3 商业服务网点

（1）商业服务网点可在电梯口、大堂等公共区域设置分类投放

点，宜配置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

（2）商业服务网点应在洗手间配置其他垃圾收集容器。

（3）提供住宿的商业服务网点，其住宿区域应在每间房间内配

置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可根据垃圾产生情况增设厨余垃圾

收集容器。

（4）商业服务网点内提供餐饮服务的场所，其分类投放点的设

置参照餐饮机构分类投放点设置执行。

（5）分类管理责任人应根据实际情况考虑有害垃圾投放点的设

置。

2.4.4 公园、旅游景区

（1）公园、旅游景区分类投放点设置密度、点位和收集容器配

置数量、规格，应结合人流量及各类垃圾产生量等实际情况确定。

（2）公园、旅游景区应在游人出入口处等人流量较大的区域设

置分类投放点，应配置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

（3）公园、旅游景区应在游人休息处设置分类投放点，宜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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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回收物、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

（4）公园、旅游景区应在洗手间设置分类投放点，宜配置可回

收物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

（5）公园、旅游景区内提供餐饮服务的场所，其分类投放点的

设置参照餐饮机构分类投放点设置执行。

2.4.5 文化和体育场馆

（1）文化和体育场馆分类投放点设置密度、点位和收集容器配

置数量、规格，应结合人流量及各类垃圾产生量等实际情况确定。

（2）公共图书馆、博物馆、展览馆、演出场馆、体育场馆等场

所宜在出入口处和洗手间等设置分类投放点，应配置可回收物和其他

垃圾收集容器。

2.5 文教区

（1）文教区分类投放点设置密度、点位和收集容器配置数量、

规格，应结合区域面积和服务人数等实际情况确定。教学区域、实验

科研区域、食堂、宿舍区、室外公共区域等应结合实际设置分类投放

点，根据各类垃圾产生量配置分类收集容器。

（2）文教区分类投放点的设置原则上不应影响教学环境。

（3）教学区域宜每间教室（含普通教室、专用室、多功能教室

等）、办公室配置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

教学楼内走廊、洗手间应配置其他垃圾收集容器。

教学楼内茶水间应配置具有茶水过滤功能的厨余垃圾收集容器

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

教学区域应每栋楼至少设置一处有害垃圾投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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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实验科研区域每间实验室应配置其他垃圾收集容器，可根

据具体需要增配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收集容器。

每层宜按照方便原则设置一处分类投放点，应配置可回收物、厨

余垃圾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

废弃化学品按照废弃化学品有关规定进行收集处理，严禁混入生

活垃圾处理体系。

（5）食堂的厨房及就餐区域应设置分类投放点，应配置厨余垃

圾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可根据垃圾产生情况增配可回收物收集容器。

食堂分类投放点的设置可参照餐饮机构分类投放点设置执行。

教学区域内有用餐情况的，应在教学区域配置便于移动的厨余垃

圾收集容器，并加强管理，在用餐完毕后应及时将厨余垃圾从教学区

移运清理，确保教学区域的整洁、卫生。

（6）宿舍区域宜每层楼或每栋楼设置一处分类投放点，应配置

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宿舍区域分类

投放点的设置可参照居民区分类投放点设置执行。

（7）校内道路两侧和运动场地周边等室外公共区域，可结合区

域环境，合理配置可回收物、其他垃圾收集容器。

2.6 医疗机构

（1）医疗机构门诊部、急诊部等人员流动性较大的区域可根据

面向公众的开放面积设置分类投放点，宜每层楼至少设置一处分类投

放点，应配置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

（2）医院住院部、疗养院等应根据床位数设置分类投放点，宜

每层楼至少设置一处分类投放点。分类投放点应配置可回收物、厨余

垃圾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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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医院行政部、科研部、医学检验实验室等分类投放点的设

置参照办公区分类投放点设置执行。

（4）食堂分类投放点的设置参照餐饮机构分类投放点设置执行。

（5）诊所、护理站、急救站等医疗机构应至少设置一处分类投

放点，应配置可回收物、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

（6）分类管理责任人应根据实际情况考虑有害垃圾投放点的设

置，宜每栋楼设置一处有害垃圾投放点。

（7）医疗废物按照医疗废物有关规定进行收集处理，严禁混入

生活垃圾处理体系。

2.7 餐饮机构

（1）餐饮机构分类投放点设置密度、点位和收集容器配置数量、

规格，应结合经营面积和服务人数等实际情况确定。

餐饮机构就餐区域应至少设置一处分类投放点，宜配置厨余垃圾

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可根据垃圾产生情况增设可回收物收集容器。

餐饮机构应在其食品加工或库存场所中至少设置一处分类投放

点，应配置可回收物、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

（2）分类投放点的设置原则上不应影响就餐环境及经营活动。

2.8 集贸市场

（1）集贸市场分类投放点设置密度、点位和收集容器配置数量、

规格，应结合经营面积和服务人数等实际情况确定。

（2）集贸市场分类投放点应配置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

厨余垃圾收集容器的数量和容积宜适当增加。可根据垃圾产生情况增

设可回收物收集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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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类投放点的设置原则上不影响道路的畅通和商铺的正常

经营。

2.9 其他产生源

（1）分类投放点的设置，应参照本指引相关场所执行。

（2）其他产生源中分类投放点设置密度、点位和收集容器配置

数量、规格，应根据区域内各类垃圾产生量、收运频次和作业时间，

因地制宜、科学合理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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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分类收集站设置指引

3.1 基本指引

（1）本指引适用于设计收集能力不大于 5t/d的分类收集站。

（2）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站的设置应执行现行标准《生活垃圾收

集站技术规程》（CJJ 179）、《生活垃圾收集站建设标准》（CJJ 154）

等有关标准要求。

（3）新建、改建或扩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站应与其他建筑统一

规划、同步建设和同时投入使用。

（4）原有收集站改建或迁建，应制定并落实改建或迁建计划后

再实施。

（5）原有收集站不满足垃圾分类需求的，宜改建、扩建为规范

的分类收集站。改建、扩建收集站应充分利用原有收集站的建构筑物

及配套设施。

（6）分类收集站应设置规范清晰的标志、标线，应有可回收物、

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的功能区分标志，标示分类垃圾去向、

作业形式、作业单位、作业时间、联系电话等服务内容。

（7）分类收集站应满足垃圾收集、暂存、运输的周转要求，满

足垃圾收集、运输作业的空间需求。

（8）分类收集站内应设置供电、供水和排污等设施，做好灭蚊

灭蝇措施，满足清洁要求。

（9）收集站的设置、验收应征得当地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

同意。

（10）分类收集站的设计应符合高效、节能、环保、安全、卫生



12

等要求，设施设备选型应标准化、系列化。

3.2 选址与设置

3.2.1 选址

（1）分类收集站宜设置在交通便利的地方，应满足收运作业的

要求，预留好作业通道，便于安排垃圾运输路线，且不影响道路交通

安全。

（2）分类收集站的选址应具备供水、供电、污水排放等条件。

（3）改建、扩建的分类收集站应综合考虑社会因素、环境因素

和经济因素，选择对公众影响较小、对环境影响较小、经济成本较小、

配套设施建设较方便的收集站进行改建、扩建。

（4）新建分类收集站应远离食品生产场所和集中式给水点。

3.2.2 设置

（1）大于 5000 人的居民区宜单独设置分类收集站，小于 5000

人的居民区，可与相邻区域联合设置分类收集站。

（2）大于 1000人的办公区、文教区宜单独设置分类收集站；小

于 1000人或垃圾产生量小于 1t/d的单位，可与相邻区域联合设置收

集站。

（3）日平均服务人数大于 1000人的医疗机构、餐饮机构宜单独

设置收集站；小于 1000人或垃圾产生量小于 1t/d的单位，可与相邻

区域联合设置收集站。

（4）集贸市场等单位宜单独设置收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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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规模与类型

3.3.1 规模

（1）分类收集站的规模应满足其服务区域内高峰时段各类生活

垃圾暂存的要求，并考虑远期发展的需要。其设计规模和作业能力应

满足其服务区域内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日产日清”、 可回收物和有

害垃圾固定收运频次的要求，并满足分类收运和简单分拣、储存的要

求。

（2）分类收集站设置的主要指标可参考表 3.1。

表 3.1 分类收集站参考指标

设计规模

（t/d）
建筑面积

（m2）

与相邻建筑间隔

（独立式）

（m）

绿化隔离带宽度

（独立式）

（m）

专人管理人数

（人）

3~5 80～100 ≥8 ≥2 2

1~3 60～80 ≥6 ≥1.5 1～2

≤1 40～60 ≥5 ≥1 1

注 ：a.表中规模为分类收集站各类垃圾总设计规模，区间数值含上限值、

不含下限值；

b.同一区间规模的，规模大者取上限，规模小者取下限，在区间内的

规模宜采用插入法进行测算；

b. 带有环卫工人休息功能的分类收集站，应适当增加占地面积；

c. 占地面积含站内设置绿化隔离带用地；

d. 表中的绿化隔离带宽度包括收集站外道路的绿化隔离带宽度（规定

仅针对独立式分类收集站）；

e. 与相邻建筑间隔自收集站外墙起计算（规定仅针对独立式分类收集

站）。



14

（3）分类收集站设计规模可按下式计算：

Q=A·η·q/1000 （3.3.1）

式中 ：Q—各类生活垃圾日收集总重量（t/d）；

A—生活垃圾产量变化系数，该系数要充分考虑到区域

和季节等因素的变化影响。取值时应按当地实际资料采用，无实测值

时，一般可采用 1～1.4；

η—服务区域内实际服务人数；

q—服务区域内人均垃圾排出量（kg/d），应按当地实测

值选用；无实测值时，居住区、餐饮企业可取 0.5～1，其他单位可取

0.3～0.5。

3.3.2 类型

（1）分类收集站按建筑形式可分为独立式分类收集站和合建式

分类收集站，独立式分类收集站指不依附于其他建筑物的分类收集站，

合建分类收集站指与其他建筑物合建或附属于其他建筑物的分类收

集站。

（2）用地充裕的地区可选用独立式分类收集站，如大型居住小

区、集中办公区、公共场所等。

（3）用地紧张的区域可选用合建式分类收集站，如设置于办公

楼首层、居民区地下停车场、与公共厕所合建等。

3.4 建构筑物与配套设施

3.4.1 建构筑物

（1）分类收集站建构筑物应满足垃圾分类存放、防雨、通风、

遮挡、美化等功能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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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类收集站建筑物、构筑物的建筑设计和外部装修应与周

边环境相协调。建构筑物的外墙应采用美观、耐用、易清洁的装饰材

料，内墙面和地面应采用防腐、防滑、防水、易清洗的装饰材料，顶

棚表面应做防水处理。

（3）分类收集站宜分别设置垃圾暂存间、工具间和管理间，垃

圾暂存间应按四类垃圾分别设置，其占地面积配比应根据服务区域内

各类垃圾产生量的实际情况合理设置。

（4）分类收集站建构筑物内部、周边及进出通道地面应实行硬

化，并设置地面排水坡度和冲洗污水收集、排放管道（沟、渠）。

（5）分类收集站建构筑物的防雷、抗震、消防、采光等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设计通则》（GB 50352）及相关标准的规定。

（6）分类收集站内主要通道应符合进站车辆最大宽度及荷载要

求。

3.4.2 配套设施设备

（1）分类收集站应设置供水、排污设施。有条件的收集站可配

备垃圾桶清洗装置。

（2）分类收集站应配备照明、消防、防雷等设施。

（3）分类收集站宜设置除臭设施。

（4）分类收集站宜设置灭蚊灭蝇、防鼠灭鼠设施。

（5）分类收集站应在现场设置管理信息、标（铭）牌，标明编

号、权属责任单位、责任人和举报电话等内容。

（6）分类收集站应设置垃圾分类公示牌或宣传栏。

（7）分类收集站应配备垃圾收集容器，应包括各类垃圾桶（箱）、

储物箱、放货架等。垃圾分类收集容器应防腐、阻燃、耐磨、抗老化、



16

便于移动和清洗，并不易变形和毁损，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产品标准

的规定。收集容器的数量，应根据各类垃圾实际清运量及收运频次合

理配备。

（8）站内各类垃圾分类标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活垃圾分

类标志》（GB/T 19095）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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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附录 1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容器设置数量计算方法

附录 2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容器参考图例

附录 3 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指引牌参考图例

附录 4 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参考图例

附录 5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站参考图例



18

附录 1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容器设置数量计算方法

1、 垃圾分类收集容器服务区域内的垃圾日排出体积应按下式

计算：

��淘ⷦ =
�

��淘ⷦ�3
(A.1)

���䁦 = ���淘ⷦ (A.2)

式中：

��淘ⷦ——垃圾平均日排出体积(m3/d)；

�3——垃圾密度变动系数 �3=0.7~0.9；

�——垃圾日排出重量(t/d)；

��淘ⷦ——垃圾平均密度(t/m3)；

�——垃圾高峰时日排出体积的变动系数，K=1.5~1.8；

���䁦——垃圾高峰时日排出最大体积(m3/d)。

2、 分类投放点的分类收集容器设置数量应按下式计算:

��淘ⷦ =
��淘ⷦ
��

�4 (B.1)

���䁦 =
���䁦
��

�4 (B.2)

式中：

��淘ⷦ——平均所需的垃圾分类收集容器设置数量；

�——单只垃圾容器的容积(m3/只)；

�——垃圾容器填充系数，B=0.75~0.9；

�4——垃圾清除周期(d/次)；当每日清除 2次时，�4=0.5；每日

清除 1次时，�4=1；每 2日清除 1次时，�4=2，以此类推；

���䁦——垃圾高峰时所需的垃圾分类收集容器设置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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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容器参考图例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容器上的分类标志应符合《生活垃圾分类标志》

（GB/T 19095）的规定。现有的生活垃圾分类容器，如分类标志与国

家现行有关标准不符的应本着节约的原则，逐步淘汰换新。

240升、120升、100升垃圾收集容器参考样式

60、80升垃圾收集容器参考样式 40升垃圾收集容器参考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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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垃圾收集容器参考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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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指引牌参考图例

样式 1

样式 2 样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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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 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参考图例

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收集容器的数量及容积应根据实际垃圾量

及收运频次进行区别配置。

1、居民区分类投放点设置参考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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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办公区分类投放点设置参考图例

3、公共场所分类投放点设置参考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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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文教区分类投放点设置参考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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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医疗机构分类投放点设置参考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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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餐饮机构分类投放点设置参考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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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集贸市场分类投放点设置参考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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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站参考图例

独立式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站参考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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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建式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站参考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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